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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委政法委的坚强领导下，扎实开展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发扬团结拼搏，爱岗敬业的优良传统，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切实提升司法行政队伍素质能力和为民服务情怀，为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实效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上半年工作情况
（一）党的政治建设稳步提升
1.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局党组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常抓不懈。半年来，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先后召开6次全体干部职工主题党课、廉政警示教育课；局班子成员联系支部指导开展党课、组织生活会、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确保我局党员干部政治上不缺位，思想上不滑坡，行动上不松劲。
2.落实意识形态教育。通过开展领导干部上党课，警示教育等活动，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坚持把学理论、学业务、抓党建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上半年，开展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5次，以“学习强国”载体，多管齐下，制定激励措施积极营造我局上下政治理论学习浓厚氛围。上半年，我局在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刊发工作信息26余篇。
3.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我局自觉向县委政法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就我局队伍建设、工作计划与总结、法治乡村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改革、干部违纪处分等工作情况分别向县委政法委做了请示报告。严格按照县委政法委要求落实相关工作，确保了各项工作取得成效。
（二）扎实推进队伍教育整顿
自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以来，我局高度重视，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各环节工作活动。组织干警全程参加全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会议；把党史学习教育与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紧密结合、高度融合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的规定动作和自选内容；积极落实省市县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
重点围绕“六大顽瘴痼疾”及“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开展查纠整改和政策宣讲；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严格按照“八谈”、“五个必谈”要求，全局共开展谈心谈话180人次，汇总个人自查报告290份。对主动向局党组说明违规经商办企业、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的5人给予批评教育处理；对主动报告不遵守考勤制度的5名干警给予通报批评处理；对排查出社区矫正执法行为不规范5人，给予批评教育处理。接受第一种形态处理14人，从宽处理9人。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自开展队伍教育整顿以来，公证处上门为老弱病残人员上门服务办理公证10起，免收公证费2起，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件；帮助监狱服刑人员家属预约远程视频探视18人次；开展法制宣传172场次，排查矛盾纠纷261起，成功化解257起。组织律师、普法志愿者到工业园区为企业开展法治宣传、法律咨询、法治体检等活动。
（三）全面启航乡村振兴。我局联系扶贫的刘家湖村、小冲村已如期圆满完成脱贫摘帽的目标和任务。今年，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我局派遣由一名副局长带队的3人的工作队入驻龙庄湾乡进马江和龙庄湾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工作队入驻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深入院落与村民开展促膝谈心，进一步了解掌握当地的经济发展特点和群众的发展产业意愿，为今后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四）业务工作扎实推进
1.深入开展法治建设。开展系列民法典下乡入村宣传活动，组织基层司法所开展农村法治月宣传活动。7月2日，协调组织召开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暨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0年工作总结报告》《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我县荣获湖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2.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有序推进。今年上半年，新增社区矫正对象100人，缓刑226 名，假释24 名，暂予监外执行13名，解除社区矫正对象125人。办理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案件194件。今年来，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做出警告10人次，治安处罚3人次，因法定事由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或收监执行4人次。常态化推进社区矫正对象和刑满释放人员疫情管控力度，落实监狱和看守所必接制度，共接回19名刑满释放人员。为监狱服刑人员家属预约远程视频探视29人次。
3.人民调解工作。上半年，我局主动把矛盾纠纷日常排查化解两节两会、春耕生产、建党安保信访维稳活动结合起来。截止6月底，全县共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活动484次，调解1842件，调解成功1750件，调解成功率为95%。
4.公共法律服务深入千家万户。半年来，共计为群众提供各类法律咨询达1300人次，代写法律文书18份，法律援助案件422件，办理公证467件、司法鉴定300件。指派值班律师参与认罪认罚见证案件121件。全县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抽调精干力量，对县域重点企业进行“法律体检”，出具法律意见，帮助企业化解风险。加强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监管，对一名年检不称职的法律工作者作出暂停执业的处理。
5.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扎实推进。6月17日溆浦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在我局挂牌成立。半年来，我局共收到当事人的行政复议申请11件，受理10件，不予受理1件。现已审结5件，正在审理中5件,其中维持2件，撤销1件， 撤回申请终止2件。上半年，承办以溆浦县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3件，已审结2件，驳回原告起诉2件，未审结1件。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与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初显成效。审查各类政府合同22件；审查通过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4件；备案部门规范性文件2件；审核县政府会议纪要18件；审核县政府非规范性文件30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司法行政队伍断层现象严重。在职司法行政干部职工年龄偏大，平均年龄已达43岁，后备干部储蓄严重不足。二是经费保障不足，导致部分改革和创新工作进程放缓。
三、下半年工作计划
下半年，我们将以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指导，切实推进司法行政队伍建设，争取圆满完成全年的工作任务。
（一）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确保学习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等制度。加强巡视巡察问题整改和制度完善。
（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用好“学习强国”“红星云”和湖南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平台，不断创新学习方式，提高学习质量和效果。全面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强化舆论引导措施，积极回复网络舆情。
（三）推进法治溆浦建设工作。一是继续推进“八进八创”法治创建主题活动。二是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国家公职人员学法考法率达到100%。三是重点围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民法典》等关系社会民生法律的宣传。四是做好“八五”普法规划工作。
（四）法制工作再上新台阶。组织好本年度全国行政执法资格证考试和新版行政执法证换证工件。结合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加强规范性文件和政府合同的审查。办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五）抓好人民调解工作。继续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敏感行业、特护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发扬传承“枫桥经验”，总结推广“溆浦经验”，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专业性行业调解与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矛盾纠纷解决衔接机制。巩固完善周边县乡村三级人民调解“五联”工作机制。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员技能业务培训工作，加大对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管理，特别是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指导和管理；加快消费者权益保护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工作。
（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一要加大如法网的运用，今年人民调解、公证、刑事辩护、民事代理、行政代理、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业务的办理都要登录如法网，实行网上全程跟踪查询。二要深入企业开展“法律体检”。三是全面落实市县乡三级重大决策项目依法决策机制，出台《溆浦县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七）巩固发展社区矫正改革工作成果。一是严格落实对社区矫正对象“网格化”监管制度。二是结合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加大重点案卷评查工作。三是争创全国“智慧矫正”建设示范县。四是继续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总体要求，主动加强与监狱的衔接沟通，做到落实刑满释放人员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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